
明令取消的资质有哪些

一、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

原审批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 取消时间：2014 年 1月

依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

发〔2014〕5号）：取消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认定，以及计算机

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经理人员资质评定、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资质认证

和监理工程师资格认定。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行业管理有关事项的

通告》（工信部信软函〔2018〕507号）：“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

认定”已于 2014年由国务院明令取消，任何组织和机构不得继续实施。

存在上述问题的应立即纠正。

二、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

原审批部门：各级住房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

取消时间：2017年 3月

依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

令第 676号）：删除《城市绿化条例》第十六条（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

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核

准行政许可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建办城〔2017〕27 号）：各级住房城

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要求将城市园林绿

化企业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等资质作为承包园林绿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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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业务的条件。

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原审批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取消时间：2021 年 7月

依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

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 号）：取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

级、乙级资质认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取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审批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建办标〔2021〕26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停止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审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按照其营业

执照经营范围开展业务，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行业组织不得要求企

业提供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明。

四、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

原审批部门：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取消时间：2018年 7 月

依据——《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8〕28号）：取消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交通运

输部令 2019年第 20 号）：“经营许可”修改为“经营备案”。

五、工程咨询单位

原审批部门：国家发展改革委 取消时间：2017 年 9月

依据——《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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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号）：取消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取消“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后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措施》：对工程咨询单位实行告知性备案管理制度。

六、物业服务企业资质

原审批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以及省、市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取消时间：2017年 1月取消物业服务企业二级及以下资质认定

2017年 9月取消物业服务企业一级资质核定

依据——《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

的决定》（国发〔2017〕7号）：取消物业服务企业二级及以下资质认定。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46号）：

取消物业服务企业一级资质核定。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物业服务企业资质核定相

关工作的通知》（建办房〔2017〕75 号）：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将原核定

的物业服务企业资质作为承接物业管理业务的条件。

七、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企业资质

原审批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 取消时间：2013 年 5月

依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3〕19号）：取消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认定。

八、燃气器具生产许可证

原审批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取消时间：2018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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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

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国发〔2018〕33号）：取消燃气器具、制冷设备、

空气压缩机等 14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九、环境影响评价资质

原审批部门：环保部 取消时间：2018年 12月

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劳动法>等七部

法律的决定》；对《环境影响评价法》作出修改，取消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资质行政许可事项。

十、价格评估机构资质

原审批部门：国家发展改革委、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取消时间：2016年 2月

依据——《关于取消 13项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6〕10号）：取消甲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

决定》（国发〔2016〕9号）：取消乙级、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

十一、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

原审批部门：应急管理部 取消时间：2019 年 5月

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消防执法

改革的意见》通知：取消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许可，取消消防设施维

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机构资质许可制度，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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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开展经营活动。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关于认真贯彻《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

的通知：各地消防救援机构不得再实施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

全评估机构资质许可，也不得变相设置从业限制、准入限制。

十二、保安培训许可证

原审批部门：省级公安部门 取消时间：2021年 7 月

依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

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取消“保安培训许可证核发”，

改为备案管理。

十三、人民防空工程监理、设计资质

原审批部门：国家人防办及省级人防主管部门

取消时间：2021年 7 月

依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

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取消“人民防空工程监理甲、

乙、丙级资质认定”，取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认定的工程监理企业相应

资质即可开展人民防空工程监理；取消“人民防空工程设计甲、乙级资

质认定”，取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认定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人防工程专

业资质即可开展人民防空工程设计。

十四、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机构资质认定

原审批部门：水利部 取消时间：2015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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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5〕11号）：取消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机构资质认定。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机构资质认定

行政许可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机构资质认定

不再作为行政许可事项管理。

十五、地质勘查资质

原审批部门：国土资源部、省级国土 取消时间：2017年 9月

依据——《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

46号）：取消地质勘查资质审批。

《国土资源部关于取消地质勘查资质审批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

公告》（2017年第 32号）：不再受理地质勘查资质新设、延续、变更、

补证等申请和开展审批工作，也不得以转交下属事业单位、协会继续审

批等方式搞变相审批。

十六、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资质认定

原审批部门：中国地震局 取消时间：2017年 9 月

依据——《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

46号）：取消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资质认定。

《中国地震局关于取消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资质认定审批后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的公告》（中国地震局公告第 29 号）：各级地震部门、工

程建设单位或其他委托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要求将地震安全性评

价单位资质作为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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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机构资质

取消时间：2014年 10 月

依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4〕27号）：取消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机构资质认定。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机构资质认定

行政许可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办资源〔2014〕188 号）：建设项目水

资源论证机构资质认定不再作为行政许可管理。

十八、防雷单位资质

原审批部门：各级气象部门 取消日期：2016年 6月

依据——《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国发〔2016〕

39 号）：清理规范防雷单位资质许可。取消气象部门对防雷专业工程设

计、施工单位资质许可；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防雷的设计、施工，

可由取得相应建设公路、水路、铁路、民航、水利，电力、核电、通信

等专业工程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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